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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教育
XIANDAIJINBAO

解读·待遇
鼓励逐年提升教师工资
民办学校教师收入问题是很多教师关

心的。意见指出：民办学校教师享有与公办
学校教师同等的法律地位。由当地教育行
政部门认定的民办学校的名优骨干教师享
受与公办学校同等待遇，标准由各地制定，
由各校负责落实。民办学校按规定程序引
进的纳入宁波市人才分类目录的人才，由
各地落实相应的优惠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符合规定条件的民办
学校专任教师，可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并同步建立职业年金。

2014年 10月 1日前（不含 10 月 1 日）
参加工作符合享受一次性退休补贴的民办
学校教师可由退休时所在学校予以发放，
市财政对市属民办中小学校给予 50%补
助。在农村民办学校任教的教师，可享受农
村教师任教津贴、农村特岗教师津贴和乡
村教师津贴等，津贴补助标准由各地确定，
并由所在学校发放。鼓励民办学校逐年提
升教师工资待遇，其中专任教师人均年收
入不得低于上年度所在地全社会单位在岗
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各地各部门应当充
分利用财政扶持政策，引导民办学校按照
不低于当年学费收入5%的比例建立教师
专项发展基金，定向用于教师医保、教龄补
助等教职工职业激励和待遇保障。

解读·数据
全市有民办学校1012所
近年来，宁波市民办教育总体上得到了健

康、持续发展，实现了非学历教育、学前教育、中
小学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各个层面
的全覆盖，民办教育机构总数、民办学校学生总
数、民办学校师资数量、民办学校经费和学校资产
量逐年增长，学校办学质量和办学实力稳步提升。

尤其是2015年，宁波市人民政府在全国同
类城市中率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
进入教育领域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拓展了我市
民办教育发展空间，激发了教育活力，满足了人
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至2019年11月底，全市共有民办学校1012
所。其中，民办高校3所，在校生4.53万人；民办
中小学（含幼儿园）1009所，在校生共34.53万
人；民办教育培训机构1622所。

根据新修订的民促法，《意见》在2015年出
台的《关于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的
实施意见》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鼓励和支持民
办学校高质量发展的一些举措，在全省、全国层
面都是有创新性和有代表性。

目前，除了总意见“1”，“9”个子文件也已出
台4个。

解读·创新
终止办学的要财务清算

那么，这次出台的意见有哪些创新性内容呢？
据悉，《意见》首次提出了民办学校在分类登

记选择时根据学校清算后的剩余资产予以学校
相应的奖励。

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性的现有民办学校，举办
者可以申请在审批机关指导下，进行财务清算，
以2017年8月31日为基准日，在依法依规扣除
财政补助、国有资产及其权益形成的资产后，经
清算有剩余资产的，综合考虑出资者已取得的合
理回报、办学效益等因素，从民办学校剩余资产
中给予举办者一定额度的奖励，奖励采取一次性
结算或分期奖励的形式。

宁波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奖励数额
不高于2017年8月31日时民办学校法人名下的
净资产（扣除政府补助、国有资产、社会捐赠资产
等）数额的20%。补偿或者奖励后的剩余资产属
于社会公共资产，继续用于其他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办学。

解读·扶持
各类学校将享财政扶持
这次《意见》的出台，对民办学校来说，是

绝对的利好。
今后，市、各区县（市）将设立民办教育发

展专项资金，并纳入财政预算。对于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主要以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形式
予以支持；对于营利性的民办学校，结合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教育工作实际，可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税收优惠等方式给予支持。同
时，市本级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
引导全市民办教育发展；市本级非营利性民
办学校师生权益保障、生均公用经费以及学
校发展质量等方面的补助等。

各地要落实民办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生均公用经费最低补助标准应与当地公办
幼儿园一致。民办义务段学校，应按照不低于
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确定的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基准定额标准，对民办学校进行补助。
民办高中段学校，应根据非营利性民办普通
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收费情况，结
合当地同类公办学校水平，按照一定比例给
予补助。

同时，将加大用地政策扶持。举办者在不
改变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容积率和建筑物
主体结构，且保证建筑和消防结构安全的前
提下，可对空置办公楼、厂房和学校等场地进
行改造，并向属地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
第三方机构鉴定合格后，教育、自然资源和规
划、住房与城乡建设、环保、财政、国资委等部
门按照各自职责审查，凡符合条件的，可将上
述场地调整为民办职业学校、义务段民办流
动人口子女学校、老年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学
校或者民办普惠性幼儿园等办学场地。

解读·管理
要建立学杂费专用账户
有扶持有补助，更有管理！
接下来，将加强课程教材监管，严禁用

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取代国家课程，严禁使
用未经审定的教材。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引
进境外课程、使用境外教材。

同时，加强学校财务监管，建立学杂费
专用账户，严控账户最低余额（重资产运营
的民办学校账户最低余额保持在学、宿费
年总收入的 5%以上；没有将校舍和重要固
定资产登记在学校名下的轻资产运营的民
办学校账户最低余额控制在学、宿费年总
收入的 10%以上），对低于一定比例的民办
学校，列为重点监控对象，依法增加检查频
次。

加强民办学校大额资金（根据人行、银
保监局及银行等单位规定设定）流动监管，
建立利益关联方交易信息披露制度。利用
财政扶持政策，引导学校将校内社会化事
项，通过公开招投标形式向社会购买服务。

宁波出台“1+9”政策政策
大手笔助力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

民办教师哪些待遇
将会得到提高？

□记者 章萍 通讯员 余晶晶

12 月 24 日，宁波市教育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宁波市人民政
府关于进一步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我市民办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行了解读。

宁波作为浙江省民办教育改革发展的试验区，民办教育一直以
来走在全省、全国前列。

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加大用地用房政策扶持、保障学
校教师同等待遇、充分利用财政扶持政策、建立利益关联方交易的
信息披露制度……《意见》可谓干货满满，针对不同的民办学校，宁
波会实行不同的监管和扶持政策。

据悉，《意见》的出台，对于确保民办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规范办学行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
需求、服务宁波社会和经济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

选择登记为营利性的现有民办学校，以
2017年8月31日为基准日进行清算，依法依
规明确土地、校舍、办学积累等财产权属，缴
纳相关税费，办理新的办学许可证，重新登
记，继续办学。

市本级在市人民教育基金会设立民办教
育专户，接受民办学校变更登记类型和终止
时的剩余社会公共资产。


